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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规范营利性

民办技工院校和营利性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名称登记

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国市监企注〔2018〕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企业名称登记管

理规定》《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工商总局关于印发〈营

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教发〔2016〕20

号）及有关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现就营利性民办技工

院校和营利性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以下分别简称民办技工院

校、民办培训机构）名称登记管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民办技工院校、民办培训机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有关规定，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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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其名称应当符合公司登记管

理和教育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民办技工院校和民办培训机构名称应当由行政区划、字

号、行业、组织形式依次组成，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等

另有规定的除外。其名称的行业表述应当与学校办学所在地、类

别、层次等相符合。其行业表述由专业特点或者办学特色等加学

校类别组成，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行业习惯可以不加专业特

点或者办学特色的除外。（见附件） 

三、民办技工院校和民办培训机构不得使用已登记的学校名

称及其简称、特定称谓等作字号，但有投资关系或者经该学校授

权，且使用该学校简称或者特定称谓的除外。该学校的简称或者

特定称谓有其他含义或者指向不明确的，可以不经授权。县级以

上行政区划的地名不得用作字号，但具有其他含义的除外。 

四、民办技工院校和民办培训机构名称不得冠以“中国”“中

华”“全国”“国家”“中央”“国际”“世界”“全球”等字

样。在名称中使用上述字样的，应当是行业的限定语并符合国家

有关规定。 

五、其他企业未经民办技工院校或民办培训机构审批机关审

批，名称中不得含有“技师学院”“技工学校”“职业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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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等可能对公众造成误解或者引发歧

义的内容和文字。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六、申请筹设或直接申请正式设立民办技工院校或民办培训

机构的，举办者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并

以核准名称向民办技工院校或民办培训机构审批机关报送审批。

民办技工院校和民办培训机构名称不含行政区划的，举办者应向

市场监管总局申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 

民办技工院校和民办培训机构变更名称的，适用前款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企业登记机关可以根据需要，就民办技工院校和民办培训机

构的名称预核准事宜征求其审批机关的意见。审批机关应及时反

馈，对于不同意的应当说明理由。 

七、民办技工院校和民办培训机构可在申请设立时向审批机

关申请使用简称，并由审批机关在办学许可证或者批准筹设文件

中予以注明。简称仅可省略公司组织形式，并限用于学校牌匾、

成绩单、毕业证书、招生广告和简章。在招生广告和简章中使用

简称的，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学校营利性属性和学校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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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通知所称营利性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指依法依规

举办的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营

利性培训机构。 

九、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省级工商（市场监管）、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依照本通知制

定具体实施办法。 

   

附件：营利性民办技工院校和营利性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

名称登记有关事宜对应表 

   

市场监管总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18 年 4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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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营利性民办技工院校和营利性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名称登记有关

事宜对应表 

学校

类别 
行政区划 

行业表述 

（专业特点或者办学特色等+学校

类型） 

审批机关 备注 

营利

性民

办技

工院

校 

一般加学校所

在地县级行政

区划。省级人民

政府或省级人

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

审批设立的，可

以加所在地省

级、市级、县级

行政区划。 

除行业习惯外，一般应当体现专业

特点或者办学特色。如：城市建设

技工学校、交通高级技工学校、机

械技师学院等。 

1.全称举例：XX（省）XX（字号）

XX技师学院有限责任公司、XX（市）

XX（字号）XX高级技工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 XX（县）XX（字号）XX

技工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2.简称举例：XX（省）XX（字号）

XX技师学院、XX（市）XX（字号）

XX高级技工学校、 XX（县）XX（字

号）XX 技工学校。 

设立普通

技工学校、

高级技工

学校由省

级人民政

府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部门审

批，设立技

师学院由

省级人民

政府审批。 

营利性民办技工院

校名称不含行政区

划的，举办者应向市

场监管总局申请企

业名称预先核准。 

营利性民办技工院

校名称简称只能省

略组织形式，即“有

限责任公司”或“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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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利

性民

办职

业技

能培

训机

构 

一般加培训机

构所在地行政

区划名称。省级

审批机关审批

设立的，可以加

所在省级行政

区划；市级审批

机关审批设立

的，可以加地市

的行政区划；县

级审批机关审

批设立的，可以

加区县的行政

区划；设在乡镇

的，可以在区县

后加乡镇行政

区划。 

除行业习惯外，可以体现专业特点

或者办学特色等。如：汽车维修职

业技能培训学校、电子商务职业技

能培训学校。 

1.全称举例：XX（省）XX（字号）

XX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

司、XX（市）XX（字号）XX职业技

能培训学校股份有限公司、XX（县）

XX（字号）XX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

限责任公司。 

2.简称举例：XX（省）XX（字号）

XX职业技能培训学校、XX（市）XX

（字号）XX职业技能培训学校、XX

（县）XX（字号）XX职业技能培训

学校。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

按照国家

规定的权

限审批。 

营利性民办职业技

能培训机构名称不

含行政区划的，举办

者应向市场监管总

局申请企业名称预

先核准。 

营利性民办职业技

能培训机构名称简

称只能省略组织形

式，即“有限责任公

司”或“股份有限公

司”。 

 


